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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三十八章，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香港
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有關其股份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上市的事宜。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末期股息的以股代息計劃 

市值計算 
 

於 2018 年 4 月 25 日舉行的香港交易所股東周年大會，股東批准董事會的建議，向於記錄
日期名列香港交易所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末期股息，股息將以現金派付並提供以股代息選
擇。根據以股代息計劃及通函所載條款之規限下，合資格股東有權選擇以新股代替現金，又
或以部分新股及部分現金的形式收取末期股息。   
 
此外，合資格股東有權就香港交易所日後所有派付並提供以股代息選擇的股息，選擇預設以
新股份代替現金收取有關股息，直至其以書面通知股份過戶登記處撤銷該項選擇為止。   
 
發行每股新股的市值相當於股份自 2018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5 日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連續 5 個交易日按聯交所報價的每股平均收市價的 97%。按此基準，平均收市價現釐定為
260.8港元，故用作計算代息股份權利的市值應為 252.976港元。 
 
選擇以股代息的合資格股東可就其於末期股息的權利收取的新股數目將如下計算： 
 

將收取的新股數目 
（下調至最接近整數） 

= 
於記錄日期持有 
並選擇以新股代息 
的登記股份數目 

X 

每股末期股息 
（2.85港元） 
每股新股市值 

（252.976港元） 
 
新股不設零碎股權，剩餘股息權利（如有）概以現金（下調至最接近的仙位數）支付予有關
股東。 
 
按記錄日期的已發行股份 1,239,809,477 股計算，若全體股東皆選擇以新股形式代替現金收
取末期股息，香港交易所將發行約 13,967,558 股新股（佔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
（1,239,809,477 股）約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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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股東毋須採取任何行動： 
 
(A) 無作永久選擇並擬全數以現金形式收取末期股息者；及 
 
(B) 已作永久選擇而無意撤銷並改以現金形式收取末期股息者。 
 
無作永久選擇並擬以新股代替現金收取全部或部分末期股息及（如適用）欲作永久選擇的股
東應填妥選擇表格。曾作永久選擇並擬改以現金形式收取全部或部分末期股息的股東應填妥
撤銷通知書。務請盡快將填妥的選擇表格或撤銷通知書（視乎情況而定）交回以確保股份 
過戶登記處於截止時間前收到有關表格或通知書。逾時交回的選擇表格或撤銷通知書概不     
受理。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條款，不符合資格以新股收取末期股息的股東不應填寫選擇表格，即使填
寫，有關選擇表格亦告作廢及無效。 
 
若下述期間香港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又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截止時間將按下文 
(a) 或 (b) 段（視乎情況而定）延期： 
 
(a) 若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當日中午 12 時之前任何時間懸掛或生效，在這種

情況下，交回選擇表格及撤銷通知書的截止時間將延至同一個營業日下午 5 時；或 
 
(b) 若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當日中午 12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期間任何時間懸掛

或生效，在這種情況下，交回選擇表格及撤銷通知書的截止時間將延至下一個營業日
（不包括星期六）下午 4 時 30 分，前提是該下一個營業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期間概無上述任何信號懸掛或生效。 

 
香港交易所已向證監會申請批准新股上市及買賣。股息單及╱或（若上述申請獲證監會批准）
新股的確實股票預期於 2018 年 6 月 1 日（星期五）以普通郵遞郵寄予各有關股東，郵誤風
險由股東自行承擔。新股發行後，除不享有末期股息外，所有其他方面概與現有股份享有同
等權益。 
 
新股在聯交所的買賣預期於 2018 年 6 月 1 日（星期五）開始（惟需待有關股東收妥新股的
確實股票後，方可買賣）。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香港交易所的董事會； 
   
「通函」  日期為 2018 年 5 月 9 日關於末期股息的以股代息計劃的股東通函； 

 
「截止時間」  將填妥的選擇表格或撤銷通知書（視乎情況而定）交回股份過戶

登記處的截止時間為 2018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30 分； 
   
「選擇表格」  供擬以新股形式代替現金收取全部或部分末期股息及（如適用） 

作永久選擇的股東使用的選擇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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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向於記錄日期名列香港交易所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2.85 港元； 

   
「香港交易所」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市值」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用以轉換現金股息為代息股份的價格； 
   
「新股」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的新繳足股份； 
   
「永久選擇」  股東就其於有關記錄日期持有的全部登記股份，選擇預設以 

新股份形式代替現金收取香港交易所日後所有派付並提供以 
股代息選擇的股息； 

   
「記錄日期」  2018 年 5 月 3 日（星期四），即確定股東有獲派末期股息權利

之日； 
   
「撤銷通知書」  供曾作永久選擇但現擬撤回該預設並改以現金形式收取全部或  

部分末期股息的股東使用的撤銷表格； 
   
「以股代息計劃」  供合資格的股東選擇以獲配發新股代替現金收取全部或部分末期

股息的計劃； 
   
「證監會」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股份」  香港交易所股份； 
   
「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 

合和中心 17M 樓； 
   
「股東」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是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下的認可交易所，為香港交易所全資附屬公司；及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集團公司秘書 
繆錦誠 
 
 
香港，2018 年 5 月 15 日 
 
於本公告日期當日，董事會包括 12 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是史美倫女士（主席）、阿博巴格瑞 
先生、陳子政先生、謝清海先生、馮婉眉女士、席伯倫先生、胡祖六博士、洪丕正先生、梁高美懿
女士、梁柏瀚先生、莊偉林先生及及姚建華先生，以及一名身兼香港交易所集團行政總裁的執行董
事李小加先生。 
 
 


